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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李文峰 
 

    岁末年初，九省通衢的武汉市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并随着春运大潮迅速蔓

延到全国。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

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

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要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 

    《意见》在“依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部分涉及三个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务罪。与 2003年 5月“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

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增加规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由于实践中极少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下面笔者以该罪为重点对如何严惩抗拒疫情防控措

施犯罪予以解读。 

    一、关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律规定和追诉标准 

    根据《刑法》第 330条规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指单位或者个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1）供水单位供应的饮

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2）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3）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

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4）拒绝执行

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个人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单位犯该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前述规定处罚。 

    《传染病防治法》第 3条按照危害程度，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染病最重，

防控措施也最为严格。甲类传染病仅包括鼠疫和霍乱两种。 

    2003年 4月原卫生部决定将非典型肺炎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但并没有明确该病为甲类

传染病或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由于《刑法》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要求必须引

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这就导致非典期间一些单位或者个人违反传染病防治

法的规定，拒绝执行有关防控措施，引起非典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无法按照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面对这一难题，当年 5月中旬“两高”紧急出台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

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

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非典疫情过后，2004年 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第 4条增加规定：“对

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类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其他乙类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

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为贯

彻落实好上述规定，2008年 6月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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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一）》第 49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

的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应当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追诉。可以看出，该立案

追诉标准将《刑法》第 330 条中的“甲类传染病”扩大为“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笔者认为，最高检、公安部的这一扩大规定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时，专门

增加规定对个别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立法本意。 

    二、《意见》中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的界限 

    根据《意见》规定，行为人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务罪。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三个罪进行界定。 

    （一）犯罪主体范围不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包括两类人：已

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和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是指

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符合传染病病人

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诊断标准的人；病原携带者，是指感染病原体无临床症状但能排出病原体的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妨害公务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限于自

然人。 

    （二）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不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不仅传播病

毒行为是故意的，而且对危害后果也是故意的，包括希望的直接故意和放任的间接故意。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是混合过错，行为人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是故意的，对危害后果则既

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这也是该罪的特殊之处。妨害公务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人对

妨害公务的行为是故意为之。 

    （三）犯罪行为方式和危害后果不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行为方式：一是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

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

通工具的。这种行为方式既处罚危险犯，也处罚结果犯。二是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

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这

种行为方式仅处罚结果犯。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除上述两类特殊主体实施的两种行为方式之外的，其他

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行为。 

    妨害公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含在依照法律、法

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

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

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依法履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

施的行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四）犯罪侵犯客体不尽相同。这三个罪都侵犯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秩序，但同时还侵犯了

其他客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安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侵犯的客

体主要是公共卫生；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秩序。 

    三、如何准确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1月 20日国家卫健委新年第 1号公告指出：经国务院批准，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应当说，从刑法

角度讲，这一决定是非常必要的，及时有效地激活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个罪名，这也是《意见》

相比前述“两高”2003年司法解释的一个显著进步。 

    （一）处理好定罪量刑的问题。根据《意见》规定，实践中除了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定罪处罚的两类特殊主体实施的两种行为方式外，对于行为人实施的其他拒绝执行卫生防疫

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防控措施，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应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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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由于司法实践中该罪极少适用，在处理时要注意把握好定罪量刑的问题。一是严格把握罪与

非罪的界限。构成该罪要求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二是区分实害后果和危险后

果。该罪犯罪后果既可以是引起新冠病毒传播的实害后果，也可以是引起传播严重危险的后果，

虽然引起这两种后果之一均构成犯罪，但在量刑时要予以区分。 

    （二）处理好法条竞合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

和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如果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但其并没有进入公

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引起了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这种行为实际上也

危害了公共安全，但根据《意见》规定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是构成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时“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 

    在具体案件中，如果行为人不符合《意见》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限定的两类特殊主

体实施的两种行为方式，但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同时能够证明行为人故意传播新

冠病毒并且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同时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最高法定刑为七年有期徒刑，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

基本原则，如果需要对行为人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则应当择一重罪即按照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种情况属于法条竞合时“重罪优于轻罪”的适用原则。 

    （三）处理好牵连数罪的问题。对于行为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

行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行为，但是并没有引起新冠肺

炎疫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则按照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如果引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或

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则同时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应当

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处罚，《意见》没有明确规定，《刑法》中类似情况两种处理方式均有。本

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没有明确规定数罪并罚的情况下，应当对其择一重罪处罚；考虑到当

前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较轻，笔者认为应当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重处罚。 

    四、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应当注意的其他问题 

    《传染病防治法》第 12 条规定：在我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

关情况。即便如此，有的地方仍然出现了一些拒绝执行或者逃避执行防控疫情措施的行为，特别

是有的本应隔离治疗或者隔离观察的人，故意隐瞒自己行程、病情和接触人员等情况，严重侵害

了他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实践中，执法司法机关在办理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问题。一是注意采

取非刑罚处理方式，避免打击面过大。《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详细规定了发生突发疫情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的防控措施，但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违反这些防控措施的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或者危害不

大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公安机关责令纠正，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行

政处罚。二是注意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避免疫情扩散。特别是对于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

病原携带者和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依法需要隔离治疗或者隔离观察，如果

羁押在看守所，由于缺乏必要医疗设备无法给予患者救治，也极易发生所内疫情传播。因此，对

可捕可不捕应当不予逮捕，尽量减少羁押。三是注意依法从快从重打击，及时形成有效震慑。在

程序上，要依法加快办案节奏；在实体上，比平时同类犯罪行为要依法从重处罚，及时警示、教

育、引导社会各界严格遵守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避免触犯刑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在全社会

形成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疫情的合力，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